附件1
	2022年市青少年足球比赛运动员信息表

	

	单位（公章）
	
	参赛组别
	
	住宿
（是/否）

	领  队
	
	联系电话
	
	

	主教练
	
	联系电话
	
	

	主教练
	
	联系电话
	
	

	运动员：

	序号
	号码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籍号码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此表格可增行，勿改格式
附件2
健康证明模板

    我单位（学校）运动员xxx、xxx、……、(所有参赛运动员姓名)身体健康，可以参加2022年泰州市青少年足球比赛（xx组）。













                            单位盖章（单位医务部门盖章）
                                   2022年X月X日

附件3
2022年泰州市青少年体育竞赛参加人员
疫情防控承诺书

为切实做好比赛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比赛顺利进行，现本人承诺：
1、即日起，尽量避免本市（区、县）域外出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尽量不与不熟悉的人员接触，必须接触时做好防护、保持距离；
3、不聚集，参与人员较多的活动时要全程佩戴口罩；
4、保持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卫生习惯；
5、11月3日起，每日向参赛单位报告个人健康状况；
6、11月3日无以下五项情况，如有原则上不参加本次比赛，特殊情况经组委会和赛区疫情防控工作组评估后确定：
（1）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
（2）有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
（3）有境外归来、疫情重点地区的发热人员或呼吸道症状人员接触史；
（4）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有上述情况；
（5）有发热（体温≥37.3℃）、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7、赛事期间，出现发热、乏、干咳、呼吸困难等异常症状时，立即向组委会和赛区疫情防控工力作组报告，并配合专业人员开展隔离、治疗、调查等相关工作。
8、赛事组委会和赛区疫情防控工作组根据赛前健康申报和开展健康排查需要，必要时可对本人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9、遵守赛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和组委会的其他有关要求。
竞赛项目：
  代表单位：
  承 诺 人：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4
泰州市青少年足球比赛暨“市长杯”
校园足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泰州市教育局、泰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姜堰区
    三、比赛时间
小学、初中组：2022年11月11-13日
高中、中职组：2022年11月18-20日
    四、参赛单位
各市（区）学校代表队、市直学校代表队。
    五、竞赛组别
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甲乙组设男子组和女子组，中职组设男子组。小学甲组为：小学4-6年级。小学乙组为：1-3年级。
    六、参赛办法
    1.小学甲、乙组男、女参赛名额分配：各市（区）每组别限报2支队伍，各市直学校每组别限报一个队。初中组：各市（区）男、女组限报2个队（姜堰、泰兴3个队），各市直学校每组别限报一个队。高中组：四星级高中原则上需参加，每校男、女组限一个队，三星级高中男、女组各市（区）限报1个队，各市直学校男、女组别限报一个队。中职组每个学校限报1个男子队伍。报名表均由各市（区）教育部门汇总上报，市直学校直接报名。
2.每队可报领队1人（可兼教练）、教练员1人，高中组可报运动员22人，初中组可报运动员22人，小学甲组可报运动员16人，小学乙组可报运动员12人，不得超编。
3.运动员不得跨组别参加比赛。
4.每队需配备深浅不同的比赛服两套，号码必须一致。号码编号、尺寸按足球竞赛规则执行，否则不予比赛。
5.各市（区）教育、体育部门负责组织属地各单位统一报名工作。
    七、竞赛办法
    1.普高组、中职组采用十一人制，五号球；初中组采用十一人制，五号球；小学甲组采用八人制，四号球；小学乙组采用五人制，四号球。
2.参赛队抽签分组，第一阶段小组单循环积分赛，第二阶段根据小组赛积分排名前四的队伍进行交叉赛排出名次。
3.如参赛队不足6支，则直接进行单循环比赛，按积分排出名次。
    八、比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采用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规则。
（二）采用《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三）比赛场地
在市校足办检查、批准的天然或人造草皮球场进行。
（四）比赛时间
十一人制普高组、中职组全场比赛80分钟（上下半时各40分钟），初中组全场60分钟(上下半时各30分钟)；八人制全场比赛50分钟（上下半时各25分钟）；五人制比赛全场40分钟（上下半场各20分钟），中场休息不得超过10分钟。
（五）小组赛及直接单循环赛名次决定办法
1.每队胜一场得3分，负一场得0分。
2.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3.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条件顺序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净胜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名次列前；
（6）如相等，以同一阶段比赛中红牌少者，名次列前；
（7）如相等，以同一阶段比赛中黄牌少者，名次列前；
（8）如仍相等，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
4.直接单循环赛阶段或交叉赛阶段比赛中，除冠亚军决赛外，如在规定时间内打平，将直接进行球点球决胜。冠亚军决赛进行加时赛，上下半时各加时5分钟，中间不休息。加时赛打平则直接进行球点球决出胜负。
（六）每场比赛前30分钟，教练员必须将填写的上场运动员和替补运动员名单提交第四官员。十一人制比赛可报名首发上场运动员11名，替补运动员7名，可从中替换5名。八人制比赛可报名首发上场运动员8名，替补运动员7名，可从中替换5名。（在比赛进行中只可替换1至3名，其余替补队员必须在中场休息时替换）。五人制比赛可报名首发上场运动员5名，替补运动员7名，可从中替换5名赛前没有填写的运动员不得参加该场比赛。罚球点球决定胜负时不得换人，队员一经替出不得复入。 
（七）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的队员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赛区纪律委员会如有追加处罚除外）。小组赛阶段的红黄牌带入交叉赛。
（八）十一人制比赛中如有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7人时；八人制比赛中如有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5人时；五人制比赛中如有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3人时，比赛自然中止，视该队为弃权，判对方3:0胜。如比赛时场上比分超过3:0，则以当场比分为准。
（九）如因不可抗拒原因造成比赛中断，比赛将被自动延时或暂停30分钟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将比赛开始或重开，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或重新开始。经大会组委会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比赛成绩有效，大会必须尽快（24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比赛时间（包括罚球点球）。如不能在24小时内补赛，由大会组委会做出的处理决定为最终决定，恢复比赛的  具体要求按如下规则执行： 
1.恢复被中止的比赛时，起始时间从中止的时间起恢复；
2.比赛恢复时，场上队员与替补队员应与比赛中止前时一致；
3.球队球员名单上不得更换或增加其他替补队员；
4.比赛中止前和恢复后，不增加可换人次数；
5.比赛中止前被罚下的队员不得替换；
6.裁判员于比赛中止前做出的处罚在比赛恢复到结束的时间里仍有效。
（十）每队必须备有两套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服装颜色必须填写在正式报名单内，服装上要有明显的号码，且两套衣服号码与报名单上的号码一致，号码不符或无号、重号均不得上场。守门员号码不得使用“0”号。
（十一）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十二）各参赛球队须准备颜色不同的两套比赛服装和护袜。运动员必须穿带足球鞋（软底胶钉）和护腿板。场下队员及教练员的服装颜色必须与场上队员有明显区别。
（十三）守门员比赛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和裁判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十四）替补席
1.裁判席面向场地方向，左侧替补席为主队座位。
2.只有正式报名的领队、教练员、队医、运动员才能在替补席就座，其他人不得入座。所有替补席就座的领队、教练员、队医和运动员必须穿着与上场球员和裁判员明显区别的服装装备。主队替补席在第四官员左侧。管理好替补席的秩序是球队领队的职责之一，本方替补席任何人员违纪，将追究领队管理不善的责任。
（十五）每场比赛各参赛队需按规定的时间上场比赛，若有意延误开球时间（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视为不正当行为，大会将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相应处罚。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组别录取前六名，报名不足6队按高限计名。
    十、保险
校园足球比赛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由各队伍自行且必须购买，由市校足办（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负责检查。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市（区）教育、体育部门于赛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将本地区学生参赛报名表报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一经报名不得更改,逾期不报视为弃权。
（二）报到：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报到，报到时需交验身份证、学籍卡、运动员健康证明和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否则不得参赛。
    十二、运动员资格审查
市教育局、市体育局成立运动员参赛资格审查审查委员会。各市（区）教育、体育部门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初审合格后，由市运动员参赛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核。
    十三、违反体育道德行为的处理
为体现公平公正，比赛中如发现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各代表队可由领队以书面形式向大赛组委会投诉。大赛组委会进行调查取证，一旦属实，将予以通报批评，除取消运动员比赛成绩外，取消该市（区）团体奖获奖资格。
    十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交通费、食宿费自理，其他赛事组织工作费用由办赛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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